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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財經事務科  
財經事務部  
第三組 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首席助理秘書長 (財經事務 )3 
章景星女士  
 
 
章女士：  

 
《 2018 年稅務 (修訂 )(第 6 號 )條例草案》  

 
  本部現正審研上述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

宜，謹請閣下就下述事宜作出澄清。  
 
條例草案第 3 條修訂第 2 條 (釋義 ) 
 
  條例草案第 3 條旨在加入 LAC 銀行實體的定義，即《金
融機構 (處置機制 )(吸收虧損能力規定—銀行界 )規則》及《稅務
條例》(第 112 章 )第 2 條所界定的香港相聯營運實體或香港純控
權公司。  
 

請澄清《公司條例》 (第 622 章 )第 13 條中 "控權公司 "
的涵義是否根據擬議修訂在詮釋第 112 章中 "香港純控權公司 "
時亦適用。  
 
條例草案第 8 條修訂第 17A 條 (財務機構：釋義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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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條例草案建議廢除第 112章第 17A條下有關 "公平價值 "
及 "公平價值會計 "定義中對某人的資產及負債的提述。請解釋在
"公平價值 "及 "公平價值會計 "的擬議定義移除此等提述的原因。 
 

請解釋為何 "公平價值 "及 "公平價值會計 "的擬議新定義
只會適用於監管資本證券，但不適用於財務機構持有的其他資

本證券或票據。  
 
條例草案第 9 條修訂第 17D 條 (財務機構：關於由發行人的指
明有關連者持有 (或為該指明有關連者的利益而持有 )的監管資
本證券的一般條文 ) 
 
  條例草案第 9 條旨在廢除第 17D(6)(a)條，意欲達到的
效力是，(監管資本證券的發行人的 )有關連者若其須就該監管資
本證券支付的款項被徵收利得稅，將被視作 "指明有關連者 "，因
而須根據第 17D 條被徵收利得稅。  
 

請澄清，移除第 17D(6)(a)條會否導致 (監管資本證券的
發行人的 )有關連者 (他亦可能根據第 4 部其他條文就該監管資
本證券被徵收利得稅 )被雙重課稅。  
 
條例草案第 11 條修訂第 17F 條 (財務機構：如監管資本證券發
行予指明有關連者，或由該有關連者持有或為該有關連者的利

益而發行或持有，容許發行人的扣除 ) 
 
  根據對第 16 條的擬議修訂，LAC 銀行實體以發行監管
資本證券的形式而借入的款項所須支付的利息，將可在確定應

課稅利潤時扣除 (擬議第 16(2)(ab)條 )。第 17F(1)條訂明，如監管
資本證券的發行人向指明有關連者，發行監管資本證券，或為

該指明有關連者的利益而發行監管資本證券，或其發行的監管

資本證券是由該指明有關連者持有，或為該指明有關連者的利

益而持有，該指明發行人不得獲容許扣除須就該監管資本證券

支付的款項。  
 

根據擬議新訂第 17F(9A)(a)條，有關連者若其須就監管
資本證券支付的款項被徵收利得稅，根據第 17F 條將不會被視
作指明有關連者，以便就監管資本證券所須支付的利息可在確

定應課稅利潤時扣除。  
 

然而，根據經條例草案第 9 條修訂的第 17D 條，這樣的
有關連者將被視作指明有關連者。請解釋在經修訂的第 17D 及
17F 條下此類有關連者所受待遇的不一致之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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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謹請閣下在盡快以中、英文作覆，最好在 2018 年 11 月
27 日法案委員會首次會議之前。  

 
 

助理法律顧問  
 
 
 

(陳安婷 ) 
 
 
副本致︰  金管局  

(經辦人︰高級經理 (處置機制辦公室 )(政策 )3 
Robert PROBYN 先生 (傳真號碼︰ 2878 8179)) 
律政司  
(經辦人︰高級政府律師吳穎敏女士  
(傳真號碼︰3918 4613)) 
法律顧問  
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
法案委員會秘書  

 
2018 年 11 月 22 日  


